烟台市地方税务局网上申报协议

甲方：烟台市地方税务局（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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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纳税人）：                             编码：
丙方（纳税人开户金融机构）：
    鉴于网上申报涉及Internet信息安全、税款划转等方面的问题，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要求，特制定网上申报协议如下：

1. 甲方为乙方提供网上申报服务，及有关的业务咨询与技术支持。

2. 乙方自愿采取网上申报方式，并提供在符合网上申报划款要求的金融机构开设的结算账户，允许开户金融机构通过该账户划转税款。乙方提供的账户应能直接划转税款，若账号非乙方自己开设，应按丙方要求提供所属单位的相关证明。
3. 甲方通过乙方指定的开户金融机构从乙方账户中划转乙方网上申报的税款。

4. 乙方必须按照税法规定如实申报，并保证指定的纳税账户中税款足额。

5. 乙方未按期申报或申报期内不能成功划转税款的应到主管地税机关办税服务厅办理纳税申报或补缴税款。
6. 为确保数据安全，乙方应尽快上网修改自己的密码并保管好自己的网上申报登陆帐号和密码，凡使用乙方的登陆帐号和密码进行网上申报的均视为乙方亲自办理，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乙方承担。

7. 乙方应遵守网上申报的其他注意事项。（详见http://www.ytds.gov.cn）

8. 丙方应对纳税人开户账号进行审核，以保账号准确无误。

9. 丙方应按甲方要求保管和使用税收票证，建立票款解报手续，正确地使用票证，保证税收票证的安全、完整。

10. 丙方从乙方账户划转税款成功以后，应按甲方要求及时打印税收完税证和税收汇总缴款书，并按规定及时将税款上解国库。
11. 丙方应及时向纳税人提供地税完税凭证。

12. 本协议一式三份，由甲乙丙三方各存一份。

13. 乙方用于网上报税的开户金融机构及账号：
	开户金融机构名称
	账号

	
	


	甲方：（盖章）

业务咨询电话：

技术咨询电话：

      年   月  日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丙方：（盖章）
       年   月    日


